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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 于 转 发

亡聊 撼地 区行 若 ‘毛9每6)31号 文 件 的 通 知

各乡、镇软府，办辛儿 市京有关部n:

现将《聊雏地区行署转发有政府不关于加强物价监普检查，

坚决制止乱涨价的通知》的通扛 》掏移琳 低 希根据通知精神，

结合我市具体情况认其贯彻执行，并将贯彻执行情况及时向市份

价局反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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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板地区行政公署转发省政紊

《关于加强物价监香检查坚决喇业乱涨价

的通 知 争 的通 知

各县、市人民政府，地直各部门:

现将省政府鲁政发 (1986)22影 关于加强物价监餐

粉查坚决制止乱涨价的通知 》转发给你们，并根据我区实际情况，

饭出如下意见，望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 当前，我区有些部门、企业和个人，乘改革之书肠 乱涨

价或变相涨价，乱收费用，转手高价栩索 紧缺的工农业生产资料

和紧俏高挡 日用消费品，从中牟取瀑利.这是新形好 、出现的一

股不正之风，它严重地影响了市场物价的基本稳九 致坏了党和

致府的信誊，于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，引起广大群众的

强烈不流 各我 市政府和有关部门，对于新形势下出现的乱涨

价的歪风，妥切实加强监普，严格管理，坚决刹仪 对有令不行，

有禁不止.’’钧有 政策，我有对策
”
的部门、单位和个人，要根据国

家和省有关规定.，没收其左部月法 收凡 并视情节轻重给予处罚。

二，对某些招特所、旅馆和医疗单位随意提扁收费标准的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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翅，要立即组织检查，把擅自提高的部分坚决降下来，并没收其

全部非法收入 今后，
、
非经物价部门批准，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

以任何借 口，植 自提高收费标准.

三、今级领导于部，对于本部门、本单位出现的不正之风，

要文持有关部n行使监替检查职权，不允许为被处罚单位和个人

说情.

各县，市贯彻执行本通知的情况，要及时向地区物价局反映.

聊 城 地 区 行 致 公 署

一 九 八 五 年 三.月 二 十 八 日

一一

发
.

‘ 阳 . . . 口 . 臼 . . . . . . . . 一 一 . . . 口 州 . . . 卜 . . . 电 一 一 一 一 -

聊 城 地 区行 政 公 署 办公 室 一
力了、五年 四月

一 日印



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文 件

鲁政发 (85)22号

户
;

、

产、

，

c

女 一

关于加强物价监奋检查坚决制止乱涨价的通知

各行署，各市人民政府，省直各部门:

当前，我省物价形势塞本上龚立好的，但由于基本建设规模偏大，

货币投放过多，消费基金增长过快，市场物价也出现了一些不稳定

撰泅素.特别是某些企业对急缺的工业生产资料和紧俏的日用消费

品，擅 自提价，转手倒卖，哄抬物价，牟取暴利，致使某些商品价

格大幅度上涨，严重影响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，于扰了经济体制改

革的进忆 为了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，爆持.物价的基本德

定，维护消费者的利益，必须采取坚决措施，切实制止乱涨价的歪

凡

、 凡国家定价的生活资料和农业生产资料，不论计划内的还

是超产的，除农利
.
基层供销社接受农民委托代殉的部分，经过协商

可收取一定手续费外。所有生产和经营企业，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规

定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，不准以零售价格进货再加价出售;不准

搜 自扩大浮动价格的范围;严禁坐地转手二例卖，买空卖空，从中渔

利.生产企业不准以高于当地批发价格向经营单位自销商品。

二、凡列入国家计划生产和调拨分说的工业生产资料，生产企

业和经营单位均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出厂价格和供应价格。国

家计划内允许自销和超产的工业生产资料，生产企业应按国家有关

规定定价出售，参于市场调节，但不准将计划内产品转为计划外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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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，经食单位，不许买空卖空，不许坐地倒卖，层层加价。

三、各地要组织工商、物帐 审让 银行及业务主管部门，

对生产和经营企业分期分批地进行
一次全面检查，对坐地转手倒

卖、买空卖空的，除没收全部非法收入外，并要追究单位负责人

气有关人员的责任;对 擅 自提价而又屡教不改的，银行可停止贷

款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吊销其营业执照一 各地区、各部门凡越

权定价和植 自扩大浮动价格范围的要立即纠正。各级领导干部，

要支特有关部门行使监奋检查职拓 不许为被处罚的单位和个人

说情，

各笼贯彻执行本通知的情况，要及时向省物价局反晚

山东 省 人 民政 府

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四日

抄报报 : 行 署 。 ， 、

抄送:地区物价局，市委常委，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

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市万 弋部.

(共印一五O份 )

聊 城 市 人 民政 府 办公 室
一力7丫五年四月十 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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